
第一单元  物权法律制度概述 

二、物权的种类 

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具有支配性、排他性、绝对性特点。 

1、自物权与他物权 

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类型 具体内容 

自物权 所有权 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 

他物权 用益物权 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 

担保物权 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 

2、动产物权与不动产物权 

 具体内容 

动产物权 动产所有权、动产抵押权、动产质权、留置权 

不动产物权 不动产所有权、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抵押权（没有“质押权”、“留置权”） 

3、独立物权与从物权 

 具体内容 

独立物权 所有权、除地役权外的用益物权。 

【解释】地役权从属于需役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之上。 

从物权 担保物权、地役权。 

【解释】担保物权从属于债权而存在。 

 

【例-多选题】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权利中，可以设定在动产之上的有（  ）。 

A.抵押权 

B.所有权 

C.质押权 

D.留置权 

答案：ABCD 

解析：动产物权包括：动产所有权、动产抵押权、动产质权、留置权。 

 

【例-单选题】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独立物权的是（  ）。 

A.地役权 

B.建设用地使用权 

C.质权 

D.抵押权 

答案：B 

解析：选项 ACD：属于从物权。 

 

三、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1、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 

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物权种类时，则不能解释为法律允许当事人自由设定，只可解释为法律禁止当事人创设

此种物权。 

【举例】设定不转移占有的动产质权（质权必须转移占有）。 

【解释】行为人违反种类法定原则，在法定物权种类之外创设物权，该物权创设行为无效。 

2、物权客体特定原则（一物一权原则）  

（1）多人共同对一物享有一项物权，因为多人只涉及多数物权人，而一物一权表现的是物权客体与权利本

身的关系。 

（2）在一物之上成立数个互不冲突的物权。如所有权与他物权的共容等。 

3、物权公示原则 



物权公示原则，是指物权的设立或者变动必须依据法定的公示方法公诸于世。 

“公诸于世”，是指将物权设立和变动的事实通过法定的方式公开，如不动产进行登记，动产进行交付。 

 

【例-多选题】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属于物权法基本原则的有（  ）。 

A.物权相对原则 

B.物权法定原则 

C.物权公示原则 

D.物权客体特定原则 

答案：BCD 

解析：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物权法定原则、物权客体特定原则、物权公示原则。 


